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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 61 

      DB4414 
梅 州 市 地 方 标 准 

DB 4414/T 3—2020 
      

地理标志产品  长乐烧酒 

Produc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-Changleshao liquo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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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B4414/T 3—2020 

I 

前  言 

本文件按照GB/T 1.1-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起

草。 

本文件依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[2005]第78号令《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》和GB/T 

17924-2008《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》而制定。 

本文件的附录A为规范性附录。 

本文件由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文件起草单位：广东长乐烧酒业股份有限公司、五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 

本文件主要起草人：曾钧、傅培强、郭庆东、肖招燕、胡红华、刘赟祺、朱海萍。 

本文件为首次发布。 


